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律师协会渉枪案件辩护实务研讨会

业务综述

时间：2014 年 3月 4日下午 14：30-18：00

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律师协会会议厅

主讲人：刘平凡，深圳律师协会刑民交叉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点评：南宁市律师协会陆庆标副会长、广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许慧博

主持人:南宁市律师协会刑专委副主任张培律师

刘平凡：去年 6 月 24 日全国打击枪支散件以来，深圳、东莞、

珠海、南通所有的案件，普遍存在公安机关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决定

一切涉案产品的定性。

因生产、批发企业涉及相关产品的数量常超过 300 件，一旦被鉴

定为枪支散件，轻则面临 10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则被判死刑。鉴定

结果事关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个人性命。也因此，更需慎之又慎。涉

案的五金件，究竟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散件、以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散件、还是仿真游戏枪的配件？这是此类案件的焦点。

1、公安机关鉴定报告属于“三无产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一无检材

公安机关鉴定书依据公安部的物证鉴定标准在进行，在抽样时却

未依照公安部对于物证的抽样相关规定进行抽样。

根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枪支、枪弹及零部件物证检验的抽样

方案》（IFSC08-04-01-2016）的规定，对一定数量的某种检材，应由

鉴定机构，根据科学统计方法作出统计抽样，来确定一批检材中的极

限质量和不合格品数，第 5条抽样方案选择与实施规定：“一般来说，

首次检验采用表 1中极限质量为 5%的方案进行抽样。”在检验论证当



中，需要明确说明抽检的检材是否都具备认定条件，不合格数是多少。

但公安机关鉴定样本由公安人员选取、送检，这不仅不符合抽样

标准，连样本是否为本案的检材都不得而知。鉴定人并未对检材的认

定条件进行说明，整个抽样过程无任何拍照或录音录像佐证。仅仅对

检材进行检测，也不符合科学统计后应有的抽样数量。这样不客观的

抽检，完全违反公安部的相关规定。

鉴定书的首页提及，“本鉴定文书的鉴定意见，仅仅针对受理的

检材和样本有效”。该声明也意味着，若检材的抽样、运送过程不合

法，无证据佐证，则该份鉴定书不能够对本案的涉案产品有效。

（二）二无规范

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二十三条，“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

方法：（一）国家标准；（二）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三）该专业领

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

公安机关鉴定报告参照的《枪支散件的检验方法》既不属于国家

标准，也不属于行业标准，仅为公安内部适用的检验方法。与之相对

应的是，西政报告参照的是2023年 1月1日开始实施的《法庭科学 枪

支散件检验技术规范》GA/T2009-2022，它属于现行的行业标准。公

安机关鉴定报告的鉴定过程未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规范。因

此，公安机关鉴定报告的鉴定规范不符合法律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三）三无样本

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四十六条：“鉴定文书应当包括：

（一）标题；（二）鉴定文书的唯一性编号和每一页的标识；（三）委

托鉴定单位名称、送检人姓名；（四）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的日期；

（五）案件名称或者与鉴定有关的案（事）件情况摘要；（六）检材

和样本的描述...”，公安机关鉴定书中仅存在对于检材的描述，未有

对任何对于样本的描述。

其次，该规则第二十一条，“委托鉴定单位及其送检人向鉴定机

构介绍的情况、提供的检材和样本应当客观真实，来源清楚可靠。委

托鉴定单位应当保证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该规定要求鉴定样



本必须来源清楚可靠，具有合法的依据。”而公安机关鉴定报告的样

本来源，并没有合法依据。根据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样本情况，无法确

定该样本是否为原装进口、是否以火药为动力击发，甚至能否正常击

发。关于样本来源是否合法获取、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具被作为样本

的资格，更是缺乏事实依据。

在比对的样本来源不清、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鉴定的结果显然

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2、公安的鉴定方法属于掩耳盗铃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建

立鉴定材料管理制度，严格监控鉴定材料的接收、保管、使用和退还。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技术规范保

管和使用鉴定材料，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鉴定材料损毁、遗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责任。”

首先，公安机关鉴定人与办公室内击发样本枪，显然不符合鉴定

材料的管理规定，对样本、检材均有损坏风险。

其次，仅仅靠“打响”就认为能击发，这样的认定结论具有极强

的主观性，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司法鉴定人应当依

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的要求。鉴定人不按照鉴定流程规定

对样本枪进行击发，也明显违反规定使用鉴定材料，违反鉴定程序。

3、办案人员对国外枪支发展知识匮乏

国外仿真游戏枪发展迅速，产品五花八门，仅与涉案零件类同的

仿真游戏枪生产公司就有约七十个。

律师从美国、香港等地购买了WE公司生产的M16仿真枪和UMAREX

公司生产的另一款仿真枪，发现涉案产品与仿真游戏强零件尺寸一致，

完全可以在仿真游戏枪上完成互换。但两支仿真游戏枪均以气体为动

力，而非宁波报告中，认定其用在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上。

律师本人在美国、香港的走访中发现，除了以火药、气体为动力

的枪支外，还有以电力为动力的仿真游戏枪。仿真游戏枪的多样性远

远超出宁波鉴定人的相关认识，玩家会在仿真游戏枪内灌水、灌铅，

从重量、质感等多个方面来最大限度追求真实感。



由于国内长期对于涉枪案件的严控和管理，即便是鉴定人员等相

对专业的业内人士，对于国际、国外游戏枪、仿真枪和火药为动力的

枪支的发展现状知识匮乏，导致了对于涉案产品鉴定的不客观。

4、被扣押、查封的物品属于仿真游戏枪配件，应按照仿真游戏枪定

罪量刑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表明，

涉案物品与“仿 M4式步枪、M16 式步枪、XM177 式步枪的游戏枪零件

通用”，应认定为仿真游戏枪的通用零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走私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的仿

真枪、管制刀具，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

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具体的定罪量

刑标准，适用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六、七项和第二款的规定。规

定如下：

第十一条，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走私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植物五株以上不满二十五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十

株以上不满五十株，或者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数额在二十

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二)走私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或者

未命名的古生物化石不满十件，或者一般保护古生物化石十件

以上不满五十件的;(三)走私禁止进出口的有毒物质一吨以上

不满五吨，或者数额在二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四)走私来自

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五吨以上不满二十五吨，或者数额

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五万元的;(五)走私木炭、硅砂等妨害环

境、资源保护的货物、物品十吨以上不满五十吨，或者数额在

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六)走私旧机动车、切割车、旧机

电产品或者其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二十吨以上不满一百

吨，或者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七)数量或者数

额未达到本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标准，但属于犯罪集团的

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或者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重大动植物疫情等情形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走私数量或者数额超过前款第

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标准的;（二）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

定的标准，且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

私活动，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者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重大

动植物疫情等情形的。

5、不符合走私犯罪既遂的情形，属于犯罪未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实施走私犯罪，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一）在海关监管现场被查获的；（二）

以虚假申报方式走私，申报行为实施完毕的；（三）以保税货物或者

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为对象走私，在境内销售的，或者

申请核销行为实施完毕的。涉案物品并不在境内销售。因此，本案不

符合任何一条走私犯罪犯罪既遂的情形，因此仅能认定为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未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

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

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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